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 2020 年出生缺陷防治
人才培训项目工作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卫生健康局，省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省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为提高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能力，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

司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工作的通

知》（国卫妇幼出防便函〔2020〕17 号）要求，2020 年继续在

贵州实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任务

2020 年计划培训出生缺陷防治紧缺人才 200 名，各市（州）

卫生健康局和省妇幼保健院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各地要将人

员培训与健康扶贫工作统筹安排，培训名额向国家级贫困县和扶

贫重点地区倾斜，优先满足贫困地区培训需求。

二、加强组织实施

（一）统筹推进项目

各地要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确保防控工作到位

的前提下，统筹推进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

（二）做好对接需求

各市（州）、各单位要坚持以出生缺陷防治紧缺人才岗位需

求为导向，认真研究实际缺口，做好培训与需求的对接，将培训

与学员的岗位专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三、发挥线上功能

全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线上平台已经上线运行，提

供培训学员在线学习和项目管理。省级培训基地和协同单位要依

托线上平台，对学员招收、在线注册、线上线下培训、过程和结

业考核、绩效评价等实施全过程统一管理。

四、相关要求

项目培训基地、协同单位要做好项目报告、绩效自评、学员

考勤以及各类费用支出结算明细等资料的存档，在线上平台及时

录入有关培训工作信息，确保实现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统一的信

息化管理。培训基地、协同单位要及时向省卫健委妇幼处报送相

关工作信息，于 12 月 31 日前将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

目评价报告报妇幼处。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联系人：李国红

联系电话：0851—86813852；电子邮箱：403533585@qq.com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联系人：李碧波

联系电话：13618599998；电子邮箱：723412697@qq.com

贵州省人民医院联系人：孙丹丹

- 2 -

mailto:403533585@qq.com


联系电话：18798745625；电子邮箱：2640986568@qq.com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联系人：陈泽生

联系电话：18611880219；电子邮箱：551151837@qq.com

附件：1.2020 年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名额分

配表

2.2020年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工作方案

3.2020 年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招生工

作方案

4.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参训人员申请表

5.2020 年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参训人

员汇总表

6.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培训机构名单

7.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专家组名单

8.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评价报告（参考

格式）

2020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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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贵州省 2020 年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国家“十三

五”规划纲要》《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规范出

生缺陷防治人才培养，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和水平，省卫生健

康委依托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实施全省出生缺陷防治人

才培训项目。为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制订

本工作方案。

一、项目目标

重点培养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紧缺人才 200 名，壮大出生缺

陷防治专业人才队伍，培训名额重点向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倾

斜，提高预防、筛查、诊断、干预、治疗等各环节服务能力和技

术水平。健全由省级出生缺陷防治培训基地牵头、培训协同单位

参与的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网络。建立规范、有序、高效的人

才培训模式，完善出生缺陷防治长效培训机制。

二、项目对象

从事产前遗传咨询筛查与产前诊断、超声产前筛查与诊断、

实验室产前筛查与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与诊

断等出生缺陷防治相关工作 2 年以上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三、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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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内容

以出生缺陷防治任务需求为导向，以提高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为重点，分阶段安排培训。重点围绕从事产前遗传咨询筛查与

产前诊断、超声产前筛查与诊断、实验室产前筛查与诊断、新生

儿疾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与诊断等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

听力筛查与诊断等专业。

（二）培训方式

采取线上和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1.理论授课。重点讲授出生缺陷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专

业理论知识、医德医风、医学伦理等，培训时间 1 周。

2.进修培训。按照学员岗位专业，安排其到相应科室进行实

践技能学习，培训时长 7 周。

3.线上学习。依托全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线上平台

开展基础培训。所有学员均可凭全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

办公室下发的学员账号进行线上学习。学员须在登录平台后完成

个人基本信息认证，项目周期内完成 30—60 个学时的学习。

完成相应线上、线下培训，符合相关要求的，可获得相应的

国家级医学教育学分，相关学分安排另行通知。

（三）培训管理

培训基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负责学员招收、培训实施和

结业考核等组织工作。协同单位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市妇幼保

健院根据学科优势承担相关培训任务。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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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训基地和协同单位实行动态管理。

（四）培训师资

省级培训基地联合培训协同单位，根据培训内容和项目任

务，合理配备师资队伍，包括承担培训组织管理任务的科室专业

负责人和承担学员带教任务的指导老师。

（五）培训考核

建立健全培训考试考核机制，培训基地联合协同单位具体负

责考试考核的组织实施，培训考核包括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经

考核合格的，由省卫生健康委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四、项目资金安排与使用

（一）资金补助标准

中央财政对培训经费给予补助资金支持，并根据培训任务以

打包形式拨付给省级培训基地和协同单位。培训资金补助标准为

10800 元/人，用于集中授课、实地进修和线上学习等方面。相

关经费由省卫生健康委根据培训任务发放到各培训单位，各培训

单位统筹安排使用。

（二）经费开支范围

项目经费实行综合定额标准，统筹使用。项目经费包括师资

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以及现场教学费、设备租赁费和教

学设备购置费等，可用于讲课、带教、课件、教材、考核等线上

和线下培训。由培训单位向参训人员发放生活补助费 3000 元/

人，参训人员的交通、住宿、夜班以及生活补助费不足部分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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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医院按规定给予报销。

（三）严格资金管理

各地要及时将项目经费及时拨付到项目单位。各单位要按照

财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113 号）附件 2，即《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财经管理要求，用好

管好项目经费，及时使用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加强经费

监督和管理，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确保经费

专款专用、合理使用。每季度及时向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报

告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五、项目组织实施

（一）明确相关职责

1.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制

定项目实施方案，组建省级专家团队。加强师资队伍和培训基地

建设，提高培训水平和质量。

2.培训基地。省级培训基地受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委托，负

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制定培训计划及方案，组建省级师资

队伍，落实教学任务，统筹使用项目经费，加强培训过程考核和

结业考核，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增训基地和协同单位要提供学

员必要的学习、生活条件。具体要求如下：

(1)组织架构

a.项目管理机构健全。主要行政负责人作为培训工作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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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全面负责项目工作。教育培训管理职能科室具体负责项

目工作的组织实施，实行专人负责、专项管理。

b.培训科室职责明确。专业负责人负责科室内培训有关事

务，履行对学员的带教和管理职能。科室内设有专职或兼职教学

秘书，协助开展学员培训和管理工作。

(2)管理制度

a.指定专人负责培训工作，按照培训大纲和培训任务要求，

结合培训人员能力水平，制定个性化教学计划，认真组织开展培

训，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培训基地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工作流程和规范、质量管理制度、专业负责人及指导老师岗位工

作职责等。

b.有系统的培训方案、实施计划、学员登记管理记录。

c.有学员培训效果和指导老师带教质量评价机制，将出生缺

陷防治培训任务作为考核科室建设和指导老师绩效的重要指标。

d.负责组织学员的出入科考试。

e.要妥善保管学员花名册、教学计划、考核记录及其他培训

资料，做好信息管理、学员考勤、过程监管和考核等工作。

3.师资队伍。根据出生缺陷防治培训内容和项目任务，合理

配备师资队伍。相关科室均需配备 1 名专业负责人承担培训组织

管理任务，以及若干名指导老师负责学员带教。具体要求如下：

(1)专业负责人

a.掌握本专业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专业理论功底扎实，实

- 9 -



际操作经验丰富，组织管理能力强。

b.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出生

缺陷防治相关临床医疗保健工作 10 年以上，目前从事本专业临

床医疗、教学、科研和保健工作。

(2)指导老师

a.熟悉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较强的

指导带教能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b.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本专业临床医疗保

健、教学科研工作 5 年以上的医师（技师）。

c.各科室指导老师队伍中，至少应有 1 名主任医师（技师）、

2 名副主任医师（技师）,每名指导老师同时带教的学员不超过

3 名。

4.学员选派单位。应根据项目要求，认真组织人员参训，并

提供必要条件保证培训人员顺利完成培训任务。

5.培训人员。要严格遵守培训基地和协同单位制度要求和相

关规定，严格按照培训计划和项目要求认真学习、虚心求教，熟

练掌握出生缺陷防治基本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努力提升自身职

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六、工作保障

（一）建立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制度

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出生缺陷防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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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作，要将培训工作列入对县（市、区、特区）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年度考核，重点考核培训派出率、全程参训率、考试合格

率。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派出参训人员并全程脱产学习，保证

培训期间学员在原单位各种福利待遇不受影响。

（二）建立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基地责任落实制度

培训基地和培训协同机构要对照培训有关要求，制定相应的

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和考核办法，并要建立相应的责任制，确保

培训落到实处。省卫生健康委将适时组织检查评估，综合评价培

训基地培训效果。培训基地和培训协同单位要加强协作，共同做

好学员的管理工作，加大对学员的管理力度，督促学员全程参训。

严格学员考勤制度，学员生活补助与学员考勤挂钩，学员参训期

间不得擅离培训岗位，培训学员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3 天以内

由培训基地批准，3 天以上需提供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意

见，有违反纪律的学员要报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理。

（三）建立培训对象考试考核评价制度

培训对象在培训基地平时的学业考核，由培训基地完成并记

入学员培训手册，归入学员个人培训档案。过程考核成绩将按照

一定比例计入结业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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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招生工作方案

为推动 2020 年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招生工作

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方式

采取集中授课、实地进修和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

训，按专业分别组织集中授课 1 周、实地进修 7 周、线上学习

30—60 小时。

二、培训科目、时间及地点

培训科目：遗传产前筛查与诊断、超声产前筛查与诊断、实

验室产前筛查与诊断；培训地点：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教

学部；培训时间：9 月 14 日—11 月 13 日。

培训科目：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与诊治；培训地点：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分两期培训，第一期培训时间：9 月 14 日

—11 月 13 日；培训对象：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六盘水市、

铜仁市、省妇幼保健院共 28 人；第二期培训时间：11 月 9 日—

12 月 31 日；培训对象：毕节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

共 22 人。

培训科目：新生儿听力筛查与诊治；培训地点：贵州省人民

医院；分两期培训，第一期培训时间：9 月 7 日—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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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铜仁市共 27

人；第二期培训时间：10 月 19 日—12 月 11 日，培训对象：毕

节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共 23 人。

三、培训学员遴选

各地要根据省卫生健康委确定的培训任务，按以下条件严格

选拔培训对象。

（一）培训学员遴选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

2.热爱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年度工作

考核合格，初级称职及以上。

3.从事产前遗传咨询筛查与产前诊断、超声产前筛查与诊

断、实验室产前筛查与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

与诊断等出生缺陷防治相关工作 2 年及以上，取得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或检验师资格证，有一定的临床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

4.能保证脱产培训和线上学习时间。

（二）培训对象遴选程序

1.个人填写《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参训人员申

请表》

2.培训人员所在单位签署意见，报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3.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分配的培训名

额将遴选出的培训人员名单报市级卫生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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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省妇幼保健院将培训人员

名单按培训科目于 8 月 21 日前分别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同时将参训人员名单汇总

表报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

四、工作要求

（一）培训学员自行联系住宿，交通、住宿、夜班及生活补

助费等不足部分由派出医院按规定给予报销。

（二）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负责对培训人员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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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参训人员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医学学历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QQ邮箱

职称 执业资格

执业范围 培训科目

选送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培训科目：1.遗传产前筛查与诊断；2.超声产前筛查与诊断；3.实验室产前筛查

与诊断；4.新生儿听力筛查与诊治；5.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与诊治

遗传产前筛查与诊断、超声产前筛查与诊断、实验室产前筛查与诊断；培训时间：

9月 14 日—11 月 13 日。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与诊治培训分两期培训，第一期培训时间：9 月 14

日—11 月 13 日；培训对象：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铜仁市、省妇幼

保健院共 28 人；第二期培训时间：11 月 9 日—12 月 31 日；培训对象：毕节市、黔

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共 22 人。

新生儿听力筛查与诊治分两期培训，第一期培训时间：9 月 7 日—10 月 30 日；

培训对象：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铜仁市共 27 人；第二期培训时间：

10 月 19 日—12 月 11 日，培训对象：毕节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共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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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培训机构名单

培训机构性质 培训机构名称

省级培训基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协同单位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参与单位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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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专家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潘 卫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主任技

师

肖子文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主任

医师

李琴山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综合办公室

副主任、主任技师

袁筑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教学部办公室主任、主

任医师

雷后康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母胎医学部

主任、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琴芬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诊疗部主任、

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曾晓玲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赵丹青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诊疗部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黄秀桃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周金年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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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翔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主治医师

陈 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主治医师

吴章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主治医师

王正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副主

任技师

涂 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主管

技师

李程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主管

技师

赵 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主管

技师

王芝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主管

技师

唐 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部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张昭萍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部副主

任医师

谢丽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部副主

任医师

莫有敏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部主治

医师

黄娜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部主治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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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超声部主治

医师

杨光红 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刘宇清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副主任医师

张 嫄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治医师

兰 莉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治医师

韩 巍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治医师

杨可婕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治医师

黄 维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治医师

李 斐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管技师

曹祖威 贵州省人民医院博士

陶方英 贵州省人民医院听力中心医师

杨 雪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汤贤英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

郑 琳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科副主任医师

邵晓珊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广萍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科副主任医师

石 静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江 丽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吴荣敏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范 宇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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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毓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杨 莹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高爱民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副主任

医师

文 静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副主任

医师

张景荣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伟人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张 玲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

王 颖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张宏红 贵州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实验室副科长、主任医

师

卜 扑 贵州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实验室副科长、副主任

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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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贵州省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参考格式）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实施主体、覆盖地区、培训人数、培

训内容等，要明确本次有多少个贫困县，项目覆盖多少个贫困县，

贫困县共培训人数。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经费管理情况。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项目预算和项目目标情况等，资金到位情况、执行情况和管理情

况等。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召开的会议、出台的管理文件、指导促进项目实施的主要方

法措施等。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四、项目绩效自评结论

五、项目落实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执行情况

分析等）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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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培训招收进度和人数、培

训质量和投入成本、实施进度和数量、完成质量和投入产出、项

目管理制度和措施执行情况）

2.实施效果分析。（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

公众反映、可持续影响与满意度等）

六、工作经验和创新特色、问题和建议

七、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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